附件2
江苏省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申报承诺书

_______________县（区、市）民政局：

本机构郑重承诺：
一、严格遵守《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治重点技术要求》等国家或行业标准规范，合法经营，规范管理，依法依规服务。

二、收取的床位、基本护理服务价格标准保持在设区市发展改革和民政部门确定的普惠养老服务价格区间内。

三、根据《江苏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按规定收取养老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并落实专账管理、风险保证金等监管要求。

四、不存在《江苏省养老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实施办法》中明确的名单列入以及其他失信、违规违法等情形。
五、与每一位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其家属（代理人）签订服务协议，确保老年人知情权和选择权，并定期提供费用清单和相关费用结算账目。服务协议对服务内容、服务项目、收费标准、退住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服务期限等具体条款进行明确，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六、严格遵守国家及本省关于养老机构管理、服务质量、安全规范、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依法合规运营，自觉接受并配合相关部门监督管理。

本机构已充分知悉并理解，若违反上述任何承诺事项，将视同违反《江苏省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双方合作协议约定，自愿承担被取消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资格、追回已获得的补助资金等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机构（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